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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滇西山乡 “盗贼”治理研究

———以铁索箐动乱为中心

高　天
（大理大学 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大理 ６７１００３）

摘要：铁索箐 “盗贼动乱”是明代滇西地区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盗贼”问题已

经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造成社会动荡，并且还有不少的土官也卷入其中，严重危及明朝统治。为了

消除 “盗贼”，官府多次以军事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但 “盗贼”仍滋生不断。嘉靖以后，官府通过剿抚

结合的方式，于万历年间完成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和重塑。此事件的解决为我们理解明代滇西社会与王

朝治理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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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索箐动乱”作为明代滇西地区动乱时间

最长、范围最广的一场山乡盗贼叛乱事件之一，研

之可以管窥明朝对于滇西山乡盗贼问题的治理与地

方社会管制。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相关史料，重构明

初至明万历年间 （１３８２—１５８２年）铁索箐地区的
山乡盗贼问题，并就明朝对盗贼治理举措、经验教

训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目前学界对云南地区的盗

贼研究尚存在许多空白，多数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于民国时期，如高振云的 《民国时期云南匪

患概况及原因》，王文章的 《民国时期滇黔交界插

花地与匪患问题研究》。近年来有诸多学者开始关

注和研究明代滇西一带的盗贼问题，例如：连瑞枝

在 《僧侣·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

与历史》一书中，从以僧侣、士人、土官为代表

的云南地方精英群体入手，分析在明朝入主云南

后，他们采取何种措施去应对新的王朝政治与治理



模式以及山乡部酋如何反抗明朝权力延伸后所造成

的社会关系与资源网络的破坏；马建雄的 《明代

的赵州与铁索箐：滇西以 “坝子”为中心的地理

环境与族群建构》一文，从族群身份建构的角度

出发，探讨坝子与山区人们在面对旧有社会文化秩

序受到改变的情况下，采取何种方式去参与地方政

治权力与资源的争夺之中。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视

野和基础上，侧重考察明朝平抚铁索箐盗贼动乱的

实施策略，以便重新思考中国历史上山乡动乱与王

朝政治和地方社会的内在逻辑，为我们进一步理解

明代滇西社会及王朝治理提供帮助。

一、滇西铁索箐 “盗贼动乱”概述

铁索箐作为一个区域概念，指的是位于云南大

理与姚安之间 “逶迤千里，山河水隈，?径深

险”［１］的广袤山区。自明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
闰二月，明军平定大理后，附近府州郡县的未抚之

酋、未籍之民、盗匪流寇渐聚于此，负险为盗，叛

服无常，最终于该山区形成了持续近两百年的

“盗贼动乱”的事件，史称 “铁索箐动乱”。

（一）铁索箐 “盗贼”的演变

有关铁索箐 “盗贼”的记载，零星地出现在

明朝的各种官府史册和一些地方碑刻、方志、杂记

之中。其中，稍早记载铁索箐地区出现 “盗贼”

的史料为天顺七年 （１４６３年）九月庚寅，敕令云
南总兵、都指挥、都督同知沐

%

解决大理、澜沧等

处 “盗贼”劫掠乡村，阻截道路问题。［２］２７４根据

《剑川明龙门邑施姓世系残碑》中记述天顺七年

（１４６３年），施威奉文征剿赤石岩，杀败叛贼而归
的情况可知，［３］该地 “盗贼”问题似乎得到有效遏

制。然而不到十年，即成化七年 （１４７１年）便在云
南太和县增设白羊市巡检司，其因是 “有司仪地偏

僻，强贼不时出没，奏乞设巡检司以保证地方故

也”［２］２７５此举虽欲以巡检以控 “盗贼”，但其并未起

到长效作用，其间还需不断派遣附近土官前来剿贼。

例如：成化九年 （１４７３年）奉文剿贼的洱源土官王
冕、成化十四年 （１４７８年）的剑川土官施敬。

弘治、嘉靖年间 （１４８８—１５６６年），铁索箐
“盗贼”问题愈加严重，以至 “自城郭之外，凡有

室庐田土者，自一尺以上皆输谷麦，以丐宽免。家

畜，器物，衣毡，布帛，鸡豚，姿其撄取，不敢少

扰。苟违其意，大祸立至。”［４］５７３虽然 “国家为之建

侯置守，筑城设卫，又为之酋领擒捕不已，又为之

番戍立御，瞿瞿营营，不遑寝息”［５］５７０，但其结果

却是 “州之田土以盗而荒，州之户口以盗而减，

州之赋敛以盗而捕，州之狱讼以盗而莫究，州之兵

戎储贮以盗而罢且竭。”［６］在此期间，虽然官府曾

进行了多次的围剿和招抚，例如嘉靖三十三年

（１５５４年），在滇黔公沐朝弼的奏请下，由张世佑、
刘公泾、周复俊领导对宾川地区的 “盗贼”进行

围剿的整治，但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并未完

全解决 “盗贼”问题。

万历元年 （１５７３年）邹应龙奉命清剿铁索箐
“盗贼”，从现存的史料记述，整饬效果来看，此

举基本上将铁索箐百年积寇一股而擒，降至明亡该

地并未发生大规模动乱。

（二）铁索箐 “盗贼”的动乱范围和影响

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四月，大理府初领太
和县、云南县，以及赵州、邓川州、云龙州、蒙化

州。弘治七年 （１４９４年），因 “盗贼”横行，故

“割太和九里，赵州一里，云南县二里，置宾川

州，设大罗卫指挥使司。”［７］明代何孟春在对云南

“盗贼”问题进行巡查时发现， “大理府地方盗贼

最难缉捕者莫如铁索箐、赤石崖等处”［８］１６６。赤石

崖和铁索箐本是位于大姚县西北部，是一片四山峻

矗、岩谷砏邃，政令难及的广袤山区。明朝时期，

盘踞于此的 “盗贼”凭借其 “乱山如沸，邃箐如

井，林樾参天，荆榛塞路，
&

蜵险阻，势难驰

骋”［９］的地貌优势，阻险负固，潜伏其中，将其发

展成了 “盗贼”动乱的核心区。

据 《姚安职盗公馆壁记》所述，当时 “盗贼”

的作乱范围为 “东北至蜀之会川卫，东南至元谋县，

西北至北胜州，西至云南县，广袤各四百馀里。”［１０］

由此可见，铁索箐 “盗贼”活动范围十分广，以至

附近各府州县均受牵连。同时，根据 《宾川平盗

记》所述：“宾川诸箐之盗，滇西半省被其患。商

旅恐于途，农民怨于野，扶老携幼负薪而避匿者，

相属于村墟，一年之中，盖一再焉”［５］５７０以及 《洱海

兵备道铁索箐军营厅壁记》中所载的 “盗贼”在

“蒙化、姚安、楚雄诸郡咸被其害，始而劫掠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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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焚虏村屯，既而族党日众。所过杀人无厌，孔

道之上横行自恣”［４］５７３的情况来看，明代铁索箐 “盗

贼”十分猖獗，不但对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安定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明

朝在滇西地区的政治统治。

（三）铁索箐 “盗贼”的构成与特点

明代铁索箐 “盗贼”的构成十分复杂，其中

既有叛明作乱的土官，又有 “为数众多未籍之夷

民，未抚之酋，还有许多为采矿、逐利以及逃避统

治而来的流动人口”［１１］４３０，而本文主要将该地区的

“盗贼”分为两类：“土酋”类和 “夷民”类。

首先，“土酋”类。这一类 “盗贼”主要有两

个特点：其一为多受地方利益冲突所致。以 “姚

安府蛮贼自久寇品甸” （洪武十七年正月戊辰

条）［１２］为例，自久原是明军入姚安时被封的当地土

官，但不久，便起兵作乱，如单从其杀害姚州知州

官吏，攻占白盐井，夺印以政的情况来看，自久的

叛乱应是和中央官收盐井而引发与当地土官利益冲

突所导致。［１１］３６０－３６２其二，牵涉范围广，波及范围

大。以嘉靖隆庆年间 （１５６６—１５６７年）武定凤氏
土司叛明为例，武定土官凤继祖不但纠集姚安土知

府高钦、高钧以及易门土县丞王一新一起叛乱，而

且积极前往铁索箐，鼓动 “统箐贼出犯蒙化”，使

整个动乱范围由武定、姚安扩大到蒙化、铁索等整

个滇西地区。［１１］３７１－３７２

其次，“夷民”类。关于这一类 “盗贼”，根

据诸葛元声在 《滇史》中对活动于此的 “盗贼”

的描述， “夷名力些，言摩些之有力者也，居丽

江、姚安山谷间。其民不治生，敢死善斗，专事劫

掠，器用毒弩。官捕之急，男子奔入深箐，发弩中

人立死，妇人治弩矢以给男子。自成化以来，屡征

屡反，盖悍夷也”［１３］；李元阳在 《洱海兵备道铁

索箐军营厅壁》上的记载，“蛮夷种族不一，统名

之曰爨。爨性犷
'

。业习强弩，以毒矢，中立

死，莫敢撄其锋。部落七十余，而铁索箐赤石崖其

寇也”［４］５７３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构成十分复杂，并

且非一般意义上抢杀劫掠的 “盗贼”，而是一群具

有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武装反抗力量。他们不但

具有清晰的社会组织分工和高效的军事行动能力，

而且各巢 “盗贼”相互之间还结为亲党，彼此相

应，形成一个能够持续抵抗官府围剿的体系化的

“盗贼”网络。

综合以上盗贼的情况及其特点可以看出，明朝

铁索箐 “盗贼”有着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不仅表

现在盗贼群体构成的多样性，动乱波及范围广，还

表现在其作乱动机与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的密切

关联性。同时，也可看出明廷对其于该地 “盗贼”

的判定上，也仅以是否服从明朝统治和是否遵守社

会政治秩序为标准的加以概述，并不关注其群体的

身份和类型。

二、明代铁索箐 “盗贼”成因

盗贼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铁索箐 “盗贼”的成因既有王朝区域统治政策因

素，也有地方经济、社会和治理中存在的诸多矛盾。

（一）繁重的赋税徭役问题

明廷平定云南后，随即进行全面的改革以加强

对云南地区的统治，其中赋税徭役就是其中之大

略。据 《旧府志·差发旧议》记述，“尝闻国初父

老云：‘差法之名，始于有元。盖元虽克云南，而

土地尚专于段氏，故输差发为岁额耳。’今国朝混

一，赋税即例于中土之征，则差发自当革乎元人之

旧也”［１４］， “乃夏有熟则有夏税，秋收则有秋粮，

三民有徭役之编，十里有里甲之应。勇夫哨兵，无

岁而无科派，杂差靡时而息！且以丁口四里有奇之

民，共府、州、县、学驿递之广，复有额外之差

发，其何以堪？”［１４］另外，随着明朝宫廷、军费所

求过繁以及白银逐渐货币化，使白银需求以及银课

不断增加，导致云南地方财政、军力以及人民需要

承担更重的负担。以宾川银矿来说，其原委大理卫

开采，大理卫所余丁不但承担银矿开采的差役，而

且有的还需借调讨伐安南，这使得大理卫所军屯人

力极度缺乏，甚至造成徭役过重，卫所人员逃逸的

情况。［１１］３５５同时，伴随明朝银矿开发的是 “盗采”

现象逐渐猖獗，这种盗采不仅有矿区附近的居民、

无赖、贼徒，还有卫所军士。例如明宣德九年

（１４３４年），沐晟上奏，“楚雄所属黑石江及泥坎村
银场，军民盗矿，千百为群，执兵攘夺。楚雄县贼

首者些纠合武定贼者惟等，劫掠军民，杀巡检张

祯。又定边县阿苴里诸处强贼，聚众抄掠景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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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大理、蒙化、楚雄、姚州皆有盗出没。”［１４］再

如景泰二年 （１４５１年）八月，云南右参议甘敬修
上奏：“云南军民及诸处逃来军匠，常啸聚千百为

群，盗矿于诸银场，张旗持刃，杀伤甚重。其军官

多纵子弟与通，不之逮捕。”［１５］

由此可见自明为迄，地方经济和资源不断被王

朝整合与索取，赋税增多，导致百姓负担加重，地

方治理弊端丛生，军屯凋敝，这些问题的出现无疑

会催生地方各群体对资源争夺的加剧，从而诱发

“盗贼”作乱的产生。

（二）盐米互市与 “夷民”生计

明朝以前的云南是一个 “夷民”较多的社会，

尤其是在山区， “夷民”是否能够接受朝廷统治，

是否能够保证其生计和利益，往往会成为一个地区

是否稳定的关键。据高
(

映 《问愚录》所记，“姚

安近郡之夷”“尝入城为市，以竹木野蔬易盐米”；

“居在铁索箐内外者” “经年以狩猎为事，常出为

盗”“饥亦远去劫掠”“习遂难遽革”。［１６］可见，作

乱于滇西铁索箐附近的山乡 “夷民”还处于原始

采集狩猎或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盐米互市是山乡

“夷民”与坝子社会进行沟通以及维持生计的重要

方式。但随着明朝为控制云南而进行的一系列部

署，比如大量设置土巡检、遍设卫所，为筹措军粮

而发起的盐课与银课政策以及部署盐井提举司，使

得原有地方资源与运输网络被抽离出地方支配的架

构，区域经济、人群网络与族群生态受到新的挑

战，从而造成了一系列失衡与动乱。［１１］２９－３０据李元

阳在 《姜公去思碑记》中所记述的山乡 “夷民”

向姜公反映自身困境——— “前此我辈下山，即执

诬指为贼，闭箐深居，又难以得食。求活之道，非

劫莫由也。生未偿见官莅此地，亦不曾闻此言，有

苦莫伸。今上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后，不复

非为矣”［１７］的情况来看，当时山乡 “夷民”不仅

受到来自官府的排斥，而且与坝子居民之间也产生

了因社会身份差异所造成的认同危机，而这种被孤

立、难以涉足坝子市场的窘境，不仅逼迫山乡

“夷民”通过控制交通道路、劫掠商旅来谋取生计

和回应官府的控制，甚至催生了长久的政治抵抗以

及与周边坝子社会各土司之间进行 “深入”的共

谋关系。［１８］

（三）吏治腐败，科敛成风

贪腐问题作为从古至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逃

避的难题。明朝虽在开国之初，严刑峻法，整饬官

场，并制定 《大诰》以求 “重典治吏”，但 “欲壑

难平”。封建时代的贪腐不可避免会随着权力的行

使不断显露。明代云南地区的贪腐问题有其自身特

点，即以宦官为象征的皇权也参与到地方行政官吏

的贪腐行列。

１宦官之祸
云南镇守宦官始自洪熙元年 （１４２５年），本意

“令军民安生乐业”［１９］，因需而置，并无具体职权，

但随着明朝历代皇帝对宦官宠信日盛，镇守太监在

地方上权势日益强盛，并逐渐插手地方政治、军事、

经济等各个方面，对地方社会和人民生活产生了重

大影响。据 《何文简疏议》云： “云南比先无镇守

太监，民夷安乐。自景泰年太监到来，取用不

訾”［２０］１９０，宦官不仅每年要在大理、姚安、平夷、

大罗、洱海等宾川附近卫所征收大量柴薪、马料银、

纸鯨银等项款，甚至假借进贡之名，敛收土特产，

“额外占收名役办纳月钱。”［２０］２１０另外，“云南大理等

府，新兴等处银矿场，分节因镇守内臣差人采取，

囊橐其间，以致岁办不敷，将矿夫口粮折办，又将

夫丁乾认共补课额”［２０］２１４，如若 “递年夫丁办纳不

前，官司追并紧急，以至卖男鬻女，破产荡家”［２１］。

而明朝镇守宦官在地方上张威持势，鱼肉百姓，竭

泽而渔的行为，势必会造成社会动荡，招致民变和

反抗，成为引发 “盗贼”问题的重要因素。

２地方各类官吏的贪腐
地方官吏作为直接参与地方管理的群体，其廉

洁与否将直接影响地方社会状况。据 《何文简疏

议》刘鹤年奏称： “云南地方管下小民，半系夷

罗，近来剽掠纵横，岁无宁日。推原或本，实由土

官，若土官不行科扰，夷罗自然安生，而土官又被

亲管不才官员公行索求，上官索之土官，土官派之

营长，营长敛之火头，火头取之小民。夷罗小民既

不能耕种，又不惯经营，不事抢劫何以应之？”［２２］１３２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云南地方官吏层级科敛，官

吏腐败十分严重，以至迫使百姓以盗为生。在宾川

地区除了存在土官收受贿赂，纵贼分赃之外，流官

和卫所人员也存在严重的贪腐问题。如正德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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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县你甸巡检司李钦收受未到五名弓兵的办纳月

钱，并 “令各歇役在家，致缺巡逻盗贼生发，地方

不宁”［２２］１３３。又如，洱海卫、白崖川官兵 “士鲜用

命，中间贪婪者，多
)

受贼赂贻”［８］１７２。

“捕盗以安民，不若治贪而盗自息”［２２］１３２，正

如何孟春所言，止盗之源在治贪，使官吏不致公然

横行，科敛财物；百姓不受剥削之苦，经营生计，

不致为盗。

三、铁索箐 “盗贼”的平定与治理

自明军入主大理后，铁索箐附近的山区一直处

于动乱之中，虽然其间官府多次对其进行围剿，但

在官府力量微弱，以 “夷民”为主的山区，官府

单纯的军事镇压并不可能彻底解决 “盗贼”问题。

直至嘉靖以后，官府逐渐由封锁、孤立、镇压

“盗贼”转为以剿为主、重在招抚，尤其是随着附

近土官实力的削弱，例如嘉靖年间武定凤氏反叛被

镇压，姚安、顺宁等地与贼暗通的势力受到打压，

铁索箐乱局才发生转变，最终于万历年间

（１５７３—１５８２年）由邹应龙解决铁索箐叛乱，并对
其地进行一系列整饬和治理。

据 《洱海兵备道铁索箐军营厅壁记》记载，邹

应龙在平定 “盗贼”后，便在该地 “调发教阅之

节，屯戍替易之期，耕守部伍之法，廪粮储贮之制，

桥梁道路之宜，田土资养之利，董督操练之规，商

贾贸易之肆”，“又虑兵民杂处，水土异习，故祠神

以萃其志，医药以颐其生。每岁冬初，亲临劳

赍”［４］５７４，最终实现 “变蛇虺而为畲，易荆榛而为

耕耨。所以缚馀级，归夷民三百八十九户。周围千

里之内，道不拾遗而外户不闭也”［４］５７５的良好效果。

而邹应龙之所以能够顺利采取有效的措施安抚 “盗

贼”，其中既是因他个人的才干，同时也是由前人实

践所积累下的经验所得。例如我们将嘉靖三十四年

（１５５５年）《宾川平盗记》中关于招抚 “盗贼”的举

措——— “建官起署，立哨储仓……藉其人以为我兵，

教其幼有同己子。外以粮饷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

邪计。为之立市，以通有无。许以行盐，任其负

载”［５］５７０拿来比较的话，会发现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都是在武力围剿后，积极对盗众进行招

抚。 “命吏驱兵，深入其阻。殄绝渠魁，草剃顽

梗。因彼委积，以饷士族。雷腾电掣，大宣国威。

盗乃自缚，角崩稽首，不崇朝而反侧底定。”［５］５７０除

盗之难，古来有之。对于危害地方统治、有损官府

威信、劫掠民众资产、破坏社会安定的 “盗贼”，

围剿往往是历代统治者维持统治和秩序的常用对策

之一。但围剿如果一味地采取杀戮，往往收效甚微

甚至会激起更强烈地反抗。但如果施以教化，宽惠

爱民，对 “盗贼”采取包容和接纳态度，不仅能

令其改过自新，更容易对其进行教化，实现 “化

盗为民，化贼为兵”的目的。

其次，两次平乱后都致力于恢复生产，并立市

行盐。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百姓的生计是否

能够得到保障是确保地方稳定的关键。无论是嘉靖

三十四年 （１５５５年）的平乱还是万历年间的平乱，
在安抚 “盗贼”的举措上，都将储粮立市，恢复

“夷民”生计作为必行之举。据 《何文简疏议》中

记述，大理地区之所以出现贼人劫抢过往人财的现

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内外盐路不通，夷民因

无生理，往往纠贼劫抢，岁无虚月。”［８］１６７由此可

见，通过储粮、立市、允行盐，不仅能够 “使夷

民得以运盐生理，夷情便利，既有生理，自不为

盗”［８］１６７，而且也能够实现与山乡 “夷民”沟通，

将其纳入官府的可控制范围之内。

最后，任用良吏，政尚循良。 “世之否泰固系

乎官”［２３］，任用贤能良吏是促进地方稳定的要害。

在平叛 “盗贼”后的地区治理中，离不开维护地方

社会稳定的官吏。嘉靖年间，宾川知州萧缙 “日修

其刑政，治其繁冗”［２３］。姚安知州王鼎 “修城池，

缮府治，饬学校，课诸生，教民植桑麻，务纺织。

夷民之裸首弃礼者，教以男冠女髻，禁妇人不得市

易。设保正副、坊铺，以防寇盗，广设学以化蒙

童。”［２４］１３５４万历年间，姚安推官童述先 “革军民粮、

火耗及公费、盐税、米税之浮收者若干金；减白井

沙卤货五百金。”［２４］１３５７正是有这些官吏廉洁奉公，宽

恕爱民的官员，才有力地缓解了地方矛盾，为 “剿

贼平乱”以及之后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

另外，除了以上治理举措外，邹应龙还直接推

动分土而治，调整了铁索箐地区的行政部署，将山

乡划归三区：北方铁索箐归澜沧卫，南面赤石崖归

宾川州，东面则归姚安土官。［２５］通过将庞大的铁索

动乱区和 “夷民”进行分割，使其分属于卫所、

州县、土官三种不同的政治体系内，完成了重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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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群网络和统治体系的目标。

四、总结

纵观明代滇西铁索箐 “盗贼”动乱，我们发

现，引发这场动乱的原因众多，繁重的徭役、生计

的艰难、官吏的腐败都是导致 “盗贼”四起的重

要因素。但就滇西铁索箐地区来看，我们不仅需要

将以上 “盗贼作乱”的动机和原因阐释清楚，更

应该从中央与地方关于社会经济、政治间的关系进

行分析，将动乱看成王朝权力的延伸与地方社会整

体转型的一种调适。明代以前，滇西铁索箐基本上

是由 “土酋”“夷民”控制的、以地缘利益为中心

的社会，所以当明朝在该地拓展控制力时，必然会

与原有的地域社会结构相冲突，于是出现 “盗贼

动乱”的现象。而明朝为了维护统治，一方面通

过用军事手段进行武力围剿；另一方面通过招抚，

解决 “夷民”的生计问题，调节族群矛盾，并运

用 “教化”手段，转变地方社会风气。因此，滇西

铁索箐 “盗贼动乱”应视为山乡社会如何适应和接

受 “国家”制度和力量在其地域推广的反映，而每

次动乱的发生和平息，都是王朝势力逐渐渗透的过

程。动乱的平定，标志着铁索箐基本上被纳入国家

统治体系之中，成为受王朝教化和控制的地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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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５．

［８］何孟春．何文简疏议：第７卷 ［Ｍ］／／纪昀．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４２９册．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８．

［９］李元阳．铁索川平贼记 ［Ｍ］．周钺，纂修．／／杨世

钰．大理丛书·方志篇 （宾川州志）：第５卷．北京：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７：５７４．

［１０］李元阳．姚安职盗公馆壁记 ［Ｍ］／／李元阳．李元

阳集：散文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１１．

［１１］连瑞枝．僧侣·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

群与历史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

［１２］黄彰健．明实录附校勘记：第 １５９卷 ［Ｍ］．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２４６２．

［１３］诸葛元声．滇史 ［Ｍ］．刘亚朝，点校．芒市：德宏

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６４．

［１４］张廷玉．明史：第 ３１３卷 ［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８０７２．

［１５］明英宗实录：第２０７卷 ［Ｍ］．影印本．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３３：４４４６．

［１６］高
(

映．问愚录 ［Ｍ］／／杨成彪．楚雄彝族自治州

方志全书：姚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５７６－１５７７．

［１７］李元阳．姜公去思碑记 ［Ｍ］／／云南大理文史资料

选辑地方志之二：万历赵州志．大理：大理白族自

治州文化局，１９８３：１０６．

［１８］马建雄．明代的赵州与铁索箐：滇西以 “坝子”为

中心的地理环境与族群建构 ［Ｊ］．大理民族文化研

究论丛，２０１７（００）：１３３－１５５．

［１９］明宣宗实录：第３卷 ［Ｍ］．影印本．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３３：７３．

［２０］何孟春．何文简疏议：第８卷 ［Ｍ］／／纪昀．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第４２９册．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８．

［２１］何孟春．何文简疏议：第４卷 ［Ｍ］／／纪昀．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第４２９册．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８８：９３．

［２２］何孟春．何文简疏议，第５卷 ［Ｍ］／／纪昀．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８．

［２３］李元阳．送宾川州守萧省庵序 ［Ｍ］／／李元阳．李元

阳集：散文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６１．

［２４］杨成彪．楚雄彝族自治州方志全书：姚安卷 ［Ｍ］．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５］连瑞枝．土酋、盗匪与编民：从云南山乡夷民为核心

的讨论 ［Ｊ］．历史人类学，２０１５，１３（１）：１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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